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學年度附件7-2

補助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選送學生赴國外學校修習課程實施計畫
行政契約書（範本）

甲方：○○學校
乙方：○○學年度選送生 ＿＿＿＿＿＿＿＿ 君
茲經甲、乙雙方協議，由甲方依「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學年度補助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選送
學生赴國外學校修習課程實施計畫 」（以下簡稱本計畫），部分補助乙方前往 ＿＿＿＿＿＿＿＿＿＿＿＿＿＿＿＿＿＿＿＿＿ （請填寫國外學校所在國家及該校中文名稱。） 修習課程，並經甲、乙雙方協議同意訂立本契約共同遵守。
1、 雙方履行權利義務期間：
自乙方獲錄取為本計畫受補助人，至乙方完成國外學校修習課程（以下簡稱修課），返國續於原學校就讀，並繳交心得報告為止。
2、 請款程序：
(1) 乙方及其家長雙方（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應於乙方出國前與甲方完成本契約之簽訂，並檢附簽證費、學費與機票款之原始憑證，以及國外生活費領據等甲方指定之相關文件後， 由甲方辦理補助款撥付。 如文件未齊全或有虛偽不實情事，則無法領取補助款。
(2) 若乙方因國外行政流程、學期註冊時程或其他客觀因素，致無法於出國前取得學費繳費證明者，甲方得與乙方另訂替代方案，先行以其他足資佐證之相關文件辦理補助款請領作業；惟乙方仍應於甲方規定期限內補送正式學費繳費證明，以完成請款程序。
3、 出國前義務：
(1) 乙方得向甲方提出以「休學」或「無須辦理休學之國外（異地）學校學習」等方式赴國外學校學習：「休學」應以學年為單位，由乙方自行向甲方提出；「無須辦理休學之國外（異地）學校學習」，乙方應以書面向甲方提出申請，並經甲方審查後，始得為之。
(2) 乙方不得於本契約履行期間，同時領取教育部、其他中央部會、地方政府或其所屬機關所提供之同性質赴國外修習課程補助或獎助（含全額或部分補助、獎助）。如經查明有重複領取情事，乙方除喪失受補助資格外，並應依甲方通知於指定期限內全額繳回已領取之補助。
(3) 乙方應依甲方指示參加行前說明會、保險投保及緊急聯絡機制設定。
4、 赴國外學校修習課程（以下簡稱修課）期間義務：
(1) 乙方應每月至少一次向甲方回報學習與生活情況。
(2) 乙方請假返國每學年不得超過二十日，每學期不得超過十日，返國期間不得支領補助款。因不可抗力須延長請假返國總日數者，應報經甲方核准；未經同意者，應返還全額補助款。
(3) 乙方如提前結束修課，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修課日數達國外學校應修課日數百分之九十以上（以日曆天計算），惟未滿約定期間者，應按日數比例返還溢領之補助款。
2. 因不可抗力因素致修課日數未達國外學校應修課日數百分之九十者，應事先報經甲方同意，並按實際修課日數比例返還補助款。
3. 未經甲方同意而提前結束修課者，應全額返還已領取之補助款。
5、 返國義務：
(1) 乙方於修課期間結束返國後，應依甲方規定時程返校報到，並繳交心得報告及國外學校成績單影本各一份，若未能取得正式成績單，得以國外學校出具之修課證明影本、在學證明影本，或其他足以佐證出席與學習情形之資料替代；並配合參與甲方及其主管機關辦理之經驗分享會。
(2) 乙方如有違反上述情節者，甲方得依行政契約書規定追償已領取之補助款。
6、 保證事項：
(1) 乙方於簽署本契約時，其家長雙方（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應共同簽署本契約，並同意為乙方於本契約項下義務之保證人。倘乙方違反本契約相關規定，致有應返還補助款而未於甲方規定期限內返還者，保證人願負連帶清償責任，並自甲方要求履行此項責任通知送達翌日起三十日內清償乙方已領取之補助款。
(2) 保證人所負之保證責任，自本契約成立起，至乙方完成國外修課、返國履行本契約所規定之各項義務完畢時為止。
7、 成果授權與公開揭露：
乙方繳交之學習成果、心得、照片或影片，採用創用CC「姓名標示－非商業性」3.0版臺灣授權條款，以非專屬、無償授權甲方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使用於業務推動、宣導或網站公開展示。
8、 本契約未盡事宜，依本計畫及甲方相關規定辦理。
9、 本契約正本共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
立約人
甲方：＿＿＿＿＿＿＿＿＿＿＿＿＿
　　　代表人：＿＿＿＿＿＿＿＿＿
　　　地址：＿＿＿＿＿＿＿＿＿＿

乙方：＿＿＿＿＿＿＿＿＿＿＿＿＿（簽名或蓋章，簽署前請詳閱本契約書內容）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
　　　電話：＿＿＿＿＿＿＿＿＿＿＿　　手機：＿＿＿＿＿＿＿＿＿＿＿

家長1（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保證人）：
　　　＿＿＿＿＿＿＿＿＿＿＿＿＿（簽名或蓋章，簽署前請詳閱本契約書內容）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
　　　電話：＿＿＿＿＿＿＿＿＿＿＿　　手機：＿＿＿＿＿＿＿＿＿＿＿
家長2（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保證人）：
　　　＿＿＿＿＿＿＿＿＿＿＿＿＿（簽名或蓋章，簽署前請詳閱本契約書內容）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
　　　電話：＿＿＿＿＿＿＿＿＿＿＿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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